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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20年 3月 23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东莞打造“民

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施方案》，旨在建立健全民生诉求收集、处理、

反馈工作机制，有效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民生诉求，进一

步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0年 7月 30日，为响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要求，积极落实好

“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施方案，清溪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清

溪镇打造“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施方案》。文件要求在 2020年

试点开展“民生大莞家”服务项目，初步建立“民生大莞家”工作机

制，对民生热点难点问题，做到第一时间摸底调研、第一时间拿出解

决措施、第一时间反馈处理结果，有效解决一批民生诉求问题，并在

2020年 12月底前，总结试点经验，以便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 

“民生大莞家”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两大类项目：“民生微实事”

（满足公众利益诉求）、“民生微心愿”（满足个人、家庭利益诉求）。

项目通过市、镇、村（社区）三级渠道进行征集，对照《东莞市“民

生大莞家”现行民生保障政策清单》，现行政策不能解决或解决后无

法满足群众诉求的，纳入“民生大莞家”服务项目资助范围。 

2020年清溪镇共实施“民生微实事”项目 22个，其中试点项目

5个，试点外项目 17个，推动了“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工作的全

面铺开，解决了一批村民迫切诉求的问题。 

2020年“民生微心愿”专项资金由东莞市清溪慈善基金会管理

和使用，其使用情况不在本次绩效评价范围内。 



（二）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民生大莞家”项目预算 500万元，2020年实际到位资

金 500万元,2020年实际使用金额 500万元。 

（三）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2020年底初步建立“民生大莞家”工作机制，有效解决一批民

生诉求问题。 

2.项目分目标 

（1）2020年完成 22个“民生微实事”项目； 

（2）完成动员部署及试点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初步形成民生大莞家收集、处理、反馈工作机制； 

（3）完成推广阶段工作：拓展服务项目范围，健全“资金筹集

和拨付机制”； 

（4）确保所有便民工程在 6个月内完工； 

（5）公众满意度 90%以上。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独立、客观、公正地核查专项资

金支出项目的目标实现情况，系统、科学地考评项目资金支出效益及

综合社会经济效果，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2.绩效评价对象 

对 2020年“民生大莞家”专项资金进行评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与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科学

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

绩效评价过程及结果接受有关部门监督。 

（3）分类评价原则。以绩效目标分析结果为前提，根据项目的

具体特点，设计评价实施方案及评价指标。 

（4）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根据项目预算及预期绩效目标进

行，评价结果反映项目财政预算和绩效目标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基于简便有效的原则，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

式，以材料核查、访谈、座谈、选点抽查为基础，综合运用目标任务

对比法、公众评判法、统计计算法、现场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结合项目特点，实施分类评价。 



（1）目标任务对比法 

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际实施效果的对比，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

程度。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收集的被评价项目支出的资料和进行实

地调研，了解被评价项目支出的实际情况，与被评价项目支出申报时

确定的绩效目标进行对比，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2）公众评判法 

通过专家评估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对项目实施单位进行现场访谈，收

集相关证据，为绩效分析结论提供有力支撑。 

（3）统计计算法 

采用各种专业（或专门）指标的计算方法，通过收集项目支出的

相关数据，采用统计或核算等方式计算实际完成或达到的结果，评价

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相关文件依据，设计符合

项目特点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集数据按照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分析，

并根据计算结果分析被评价对象的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4）现场评价法 

根据项目分布区域，科学确定现场核查方案，组织绩效评价工作

小组专家赴项目现场核查，通过现场答辩、实地勘验、调研访谈等方

式核实项目实施基本情况，形成现场评价意见。 

3.绩效评价分数与等级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分值和等级根

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总分设置为 100分，等级划分为四档：90（含）

-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

为差。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要求，深

入研究“民生大莞家”专项资金项目的特点，优化设计指标体系，本

项目的绩效指标体系包含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 4个一级指标，并

设立了 9个二级指标，16个三级指标（具体见附件）。 

（四）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受清溪镇财政分局委托，由广州市光领有限责

任会计师事务所负责组织整体实施。评价工作流程如下： 

1.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由相关领域的专家

组成。 

2.评价计划。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项目特点开展前期案卷研究，

研究项目绩效特点，结合初次面谈结果，布置绩效评价工作，并制定

绩效评价工作计划，设计绩效指标体系、资料清单、调研提纲等。 

3.材料收集。收集并整理开展绩效评价的相关基础信息资料、项

目实施单位资料以及相关政策、法规文件。 

4.材料审核。审核收集的绩效评价材料，提出审核发现的问题，

与项目实施单位沟通确认。 

5.现场考察。绩效评价工作小组与项目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进

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并抽查与评价项目相关的档案资料。 

6.综合分析评价。根据基础信息资料，按照评价指标、评价标准

和评价方法，进行全面定量、定性分析和综合评价。根据项目的综合

分析评价结果，完成绩效评价报告（初稿），并送达清溪镇财政分局

及相关单位征求意见。 



7.形成绩效评价报告。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相关单位的反馈意

见，修订绩效评价报告（初稿），经清溪镇财政分局确认后，形成最

终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项目单位提交的项目相关材料，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对相关材

料进行了审核和评议，并依据建立的绩效评价指标进行打分。“民生

大莞家”项目绩效评价的最终得分为 88分，绩效评价等级为“良”。

各指标得分见下表 1： 

表 1 “民生大莞家”项目评价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实际得分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2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的明确性 5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5 3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4 4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2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3 3 

预算执行率 3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4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4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3 

产出 

产出数量 
“民生微实事”项目完成

数量 
12 12 

产出质量 

动员部署及试点工作完成

情况 
12 12 

推广阶段工作完成情况 12 6 

产出时效 便民工程完成及时性 12 12 

效益 项目效益 公众满意度测评情况 12 12 

得分合计 100 88 

等级 良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项目立项 

（1）立项依据充分性 

绩效指标解释：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

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2分，得分 2分，得分率 100%。 

2020 年清溪镇“民生大莞家”项目的设立符合相关政策以及部

门职责的要求，且未发现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

复的情况。 

本项目涉及到的政策如下：《东莞市打造“民生大莞家”品牌项

目实施方案》、《清溪镇打造“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施方案》。 

本项目的设立符合部门职责中第七条：“负责社会救助、社会福

利和兜底保障、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慈善事业促进、社会组织管理、

残疾人事业等工作”。 

（2）立项程序规范性 

绩效指标解释：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2分，得分 2分，得分率 100%。 

2020 年 6 月，根据《东莞市打造“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施

方案》（东府办〔2020〕22 号）文件精神，清溪镇人民政府社会事

务局起草了《清溪镇打造“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施方案》。根据

分管领导的修改意见，同时征求组织人事办、宣教文体局、教育管理

中心、司法分局、财政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住房规划建

设局、农林水务局、农资办、医保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团委、妇联



等单位以及各村（居）委会意见，形成送审稿，交镇党委会议审核。

2020年 7月 14日，经第 24次镇党委会议研究讨论同意印发该方案。 

2.绩效目标 

（1）绩效指标明确性 

绩效指标解释：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

可衡量，用以反映和考核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5分，得分 4分，得分率 80%。 

2020年清溪镇“民生大莞家”项目共制定 12个绩效指标，符合

“清晰、细化、可衡量”要求的指标 10 个，符合要求的绩效指标比

例 83.33%。根据评分标准“80%≤符合要求的绩效指标比例<100%，

得 4分”，本项得 4分。具体指标分析见表 2： 

表 2 项目实施单位提交的产出及效益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指标分析 

预期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或建

筑规模指标） 

试点项目数量 5 
符合“清晰、细化、可

衡量”原则 

“ 民 生 微 实

事”项目数量 
15 

符合“清晰、细化、可

衡量”原则 

“ 民 生 微 心

愿”项目数量 
100 

符合“清晰、细化、可

衡量”原则 

质量指标 

便民工程数量 ≥13 
符合“清晰、细化、可

衡量”原则 

公益服务项目

数 
≥2 

符合“清晰、细化、可

衡量”原则 

特殊群体帮扶

案件 
≥95 

符合“清晰、细化、可

衡量”原则 

普惠型服务项

目数 
≥5 

符合“清晰、细化、可

衡量”原则 

时效指标（工期

指标、形象进度

指标） 

项目完成率 90% 
符合“清晰、细化、可

衡量”原则 

预算（或投资规

模）控制指标 
预算执行率 95% 

符合“清晰、细化、可

衡量”原则 

效果

指标 

社会、经济、生

态效益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

度 
良好 不清晰，指标笼统 



满意

度指

标 

调查受益目标

人群人数 

调查受益目标

人群人数 
10000 

符合“清晰、细化、可

衡量”原则 

受访人群满意

度 

受访人群满意

度 
良好 不清晰，指标笼统 

 

（2）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解释：项目所设定的绩效指标目标值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经过充分协商讨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

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5分，得分 3分，得分率 60%。 

本项目支出根据要求进行了绩效目标申报，填写了《清溪镇财政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绩效指标及目标值的制定缺乏协商讨论，出现目标值设置不太合

理的情况：比如“受益群众满意度”对应目标值“良好”，无法有效

衡量；调查受益目标人群人数目标值 10000 人，实际调查人数 1239

人，目标值设定过高，未考虑到清溪镇实际情况； 

绩效指标与项目实际内容具有相关性，比如：“便民工程数量”、

“公益服务项目数”、“特殊群体帮扶案件”等都与项目实际内容相

关。 

3.资金投入 

（1）预算编制科学性 

绩效指标解释：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

资金额度与项目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合理性情况。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4分，得分 4分，得分率 100%。 



2020 年清溪镇“民生大莞家”项目实施预算经过了较为科学的

论证，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各工程项目的预算数依据第三方

造价咨询机构出具的造价测算与最终审核造价，预算额度测算依据较

为充分，且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各项

目造价与预算详见表 3： 

表 3 2020 年清溪镇“民生大莞家”项目造价与预算 

序号 造价 最终核定造价（元） 预算（元） 

1 重河村公园升级改造 479662.39  499700.00  

2 
长头山村公共区域车位

规划建设 
413300.55  456700.00  

3 
大利村葵湖村民小组公

园建设 
473677.10  489800.00  

4 谢坑村客家围公园建设 465520.11  495700.00  

5 
清厦村沿河路栏杆升级

改造 
59236.90  60500.00  

6 
清厦路武帝庙门前路段

升级改造项目 
287755.88  292500.00  

7 
大埔村小公园以及停车

场改造项目 
487421.32  492100.00  

8 
青皇皇坑村排水工程项

目 
422580.94  423000.00  

9 
三坑水库上元段河道沿

岸整改升级项目 
299351.79  300000.00  

10 
三星村牛路头路边绿化

带硬底化项目 
199583.32  200000.00  

11 
铁松村公园和篮球场改

造项目 
403570.05  428000.00  

12 土桥老围建设工程项目 246626.59  250000.00  

13 
土桥大岗厦村篮球场升

级改造项目 
245258.58  250000.00  

14 浮岗文化体育公园项目 385618.10  400000.00  

15 
松岗西村上角巷道硬底

化工程项目 
300452.88  326600.00  

16 
铁场村村道整改工程项

目 
125700.00  125700.00  

17 
三中莲塘湖篮球场建设

项目 
333475.46  341100.00  



18 
罗马村村道优化工程项

目 
396734.20  401000.00  

19 
渔樑围村小组篮球场升

级改造项目 
369491.61  380000.00  

20 
九乡富士山工业区路段

路灯安装项目 
310998.23  321800.00  

21 
居民鹌鹑薮停车场工程

项目 
488101.16  493900.00  

22 
荔横村民广场更新工程

项目 
446844.97  464300.00  

 合计 7640962.13 7892400.00 

 

（2）资金分配合理性 

绩效指标解释：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项目实施

单位实际情况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

性、合理性情况。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2分，得分 2分，得分率 100%。 

2020年清溪镇“民生大莞家”项目预算资金有较为充分的测算

依据，且与项目实施单位实际情况相适应。 

“民生大莞家”专项资金的使用主体为各村（社区），资金依据

各村（社区）经济总量、常住人口数、辖区面积数、项目征集情况以

及项目造价等因素进行分配，且资金分配方案交由镇委、镇政府审定

并同意。 

（二）项目过程情况 

1.资金管理 

（1）资金到位率 

绩效指标解释：资金到位率=实际到达项目单位的资金额度/计划

安排或下达的资金额度×100%，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

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3分，得分 3分，得分率 100%。 



2020 年清溪镇“民生大莞家”项目专项资金计划下达的资金额

度为 500万元，实际到位金额 500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备注：2020年“民生大莞家”项目专项资金总预算 912万元，

其中“民生微实事”项目经费 789万元，“民生微心愿”项目经费

123万元。由市财政及市慈善会安排 556万元，镇财政安排 356万元，

但由于镇财政经费吃紧，2020年实际安排预算 500万元，主要用于

“民生微实事”项目前期款的支出。 

（2）预算执行率 

绩效指标解释：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金额/项目资金实际到位金

额×100%，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3分，得分 3分，得分率 100%。 

根据该单位提供的资金拨付申请、支付文件，2020年清溪镇“民

生大莞家”项目专项资金实际到位金额 50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50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3）资金使用合规性 

绩效指标解释：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4分，得分 4分，得分率 100%。 

2020年清溪镇“民生大莞家”专项资金使用程序规范，符合相

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民生大莞家”专项资金由财政授权镇公共

服务办支付，各村（社区）将收据交至镇公共服务办申请资金，经镇

公共服务办同意后拨付资金，资金支出后，各村（社区）再将支付凭

证扫描件交至镇公共服务办存档。 

2.组织实施 

（1）管理制度健全性 



绩效指标解释：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5分，得分 4分，得分率 80%。 

清溪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局制定了《清溪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局 

财务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东莞市清溪镇人民政府社事

务局“三重一大”工作制度》、《现金管理办法》，但缺少“项目管

理”制度，暂未发现各项制度不符合“合法、合规、完整”原则的情

况。 

（2）制度执行有效性 

绩效指标解释：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用以反映

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5分，得分 3分，得分率 60%。 

清溪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局对财务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三

重一大”工作制度等相关制度进行了一定范围的传达和学习； 

项目（项目预算、内容等）在评价年度内未发生调整； 

清溪镇公共服务办公室建立了专项资金的发放台账监督专项资

金的使用管理情况，但并不参与项目合同签订、招投标、对项目施工

情况的日常监督等工作，也未组织人员对项目进行抽查或者巡视；   

各项目涉及的设计方案、造价报告、项目合同、验收报告等资料

完整且进行了归档，但项目合同内容及验收报告存在填写不完整、不

规范的情况； 

各项目选排专人对项目实施进行督导。由各相关单位、村（社区）

推荐 1名业务骨干组成“民生微实事”工作落实专班负责相关专项工

作，做好项目日常监督，文件精神传达、材料报送等工作。各项目业

务负责人信息见表 4： 

表 4 清溪镇“民生大莞家”专职工作人员信息表 



序号 造价 最终核定造价 预算 

1 重河村公园升级改造 罗志雄 民政干部 

2 
长头山村公共区域车位

规划建设 
王海妃 民政干部 

3 
大利村葵湖村民小组公

园建设 
蓝文勋  民政干部 

4 谢坑村客家围公园建设 姚晓雯  民政干部 

5 
清厦村沿河路栏杆升级

改造 
刘慧珊 民政干部 

6 
清厦路武帝庙门前路段

升级改造项目 
刘慧珊 民政干部 

7 
大埔村小公园以及停车

场改造项目 
黄素勤 民政干部 

8 
青皇皇坑村排水工程项

目 
张仲荣 民政干部 

9 
三坑水库上元段河道沿

岸整改升级项目 
李巧茹 民政干部 

10 
三星村牛路头路边绿化

带硬底化项目 
徐婉清 民政干部 

11 
铁松村公园和篮球场改

造项目 
黄雪青 民政干部 

12 土桥老围建设工程项目 林敏婷 民政干部 

13 
土桥大岗厦村篮球场升

级改造项目 
林敏婷 民政干部 

14 浮岗文化体育公园项目 张庆文  民政干部 

15 
松岗西村上角巷道硬底

化工程项目 
孙燕茹 民政干部 

16 
铁场村村道整改工程项

目 
李琼芳 民政干部 

17 
三中莲塘湖篮球场建设

项目 
李秀芬 民政干部 

18 
罗马村村道优化工程项

目 
孙月茹 民政干部 

19 
渔樑围村小组篮球场升

级改造项目 
朱国宁  民政干部 

20 
九乡富士山工业区路段

路灯安装项目 
曾锡雄 民政干部 

21 
居民鹌鹑薮停车场工程

项目 
张仕娣  民政干部 

22 
荔横村民广场更新工程

项目 
尹伟祥 民政干部 

 



（三）项目产出情况 

1.产出数量 

（1）“民生微实事”项目完成数量 

绩效指标解释：2020年清溪镇计划开展的“民生微实事”项目

22个，包含试点项目 5个，试点外项目 17个，以实际完成项目数量

进行考核。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12分，得分 12分，得分率 100%。 

2020年清溪镇实际开展的“民生微实事”项目 22个，包含试点

项目 5个，试点外项目 17个，截止于 2020年 12月 31日，所有项目

全部完成。 

2.产出质量 

（1）动员部署及试点工作完成情况 

绩效指标解释：根据《清溪镇打造“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施

方案》，在动员部署阶段及需要制定实施方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在开展试点阶段，需要初步探索民生诉求、处理、反馈机制，以动员

部署及试点工作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12分，得分 12分，得分率 100%。 

本项目已完成动员部署工作，制定了《清溪镇打造“民生大莞家”

品牌项目实施方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并进行了明确的职责分工。 

本项目已完成试点工作，完成了重河、长头山、大利、谢坑、清

厦五个村的试点项目，经过初步探索基本形成了民生诉求、处理、反

馈机制。 

“民生大莞家”的诉求、处理、反馈机制如下： 

项目诉求征集有市、镇、村三级渠道，市级渠道包括市民服务中

心、“莞家政务”微信公众号、“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及其网络渠



道征集，镇级渠道有政务服务中心、领导干部驻点联系群众、“智网

工程”网格员收集反馈等，村一级由村（社区）党组织、村（居）名

委员会通过党政服务中心及日常走访、协商会议、来电来访、意见箱

等渠道征集； 

 

种渠道进行完成，不同项目根据项目类型、项目规模、项目资金

大小等来选择办理渠道。 

项目全程接受群众监督，经确定的“民生大莞家”项目在“莞家

政务”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项目完成后公示审计结果，并由镇社会

事务局将办理情况反馈给项目提出者。 

（2）推广阶段工作完成情况 

绩效指标解释：根据《清溪镇打造“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施

方案》，在全面推广阶段（2020年 12月底之前），需根据实际需求

拓展服务项目范围，健全“资金筹集和拨付机制”，以推广阶段工作

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12分，得分 6分，得分率 50%。 

为进一步推广“民生大莞家”项目，清溪镇于 2020年 9月底之

前征集了试点外“民生微实事”项目 17个，适当拓展了服务项目范

围；未对“资金筹集和拨付机制”进行改进完善或者建立新的机制。 

3.产出时效 

（1）便民工程完成及时性 

绩效指标解释：根据《东莞市打造“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施

方案》，原则上便民工程应在 6个月内完工，以便民工程工期进行考

核。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12分，得分 12分，得分率 100%。 



经过调查统计，2020年“民生微实事”便民工程项目工期均在 6

个月以内。 

（四）项目效益情况 

1.项目效益 

（1）公众满意度测评 

绩效指标解释：针对 2020年“民生微实事”各个项目，网络系

统对村民发送短信进行满意度调查，以各村统计的公众满意度测评结

果为准，通过满意率进行考核，满意率=（整体评价基本满意、满意

或者非常满意的人数/参与测评的总人数）×100%。 

绩效指标分析：指标权重 12分，得分 12分，得分率 100%。 

根据统计结果，参与测评的总人数为 1239人，整体评价满意或

者非常满意的人数为 1239人，满意率为 100%。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首先，项目实施单位研究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及操作指引，建立

了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分工，整合了民生诉求征集渠道，

开展了民生诉求收集工作，初步建立了“民生大莞家”工作机制。 

其次，选取清厦、重河、大利、谢坑、长山头 5 个村作为试点，

开展了“民生微实事”服务项目；试行实施了临时生活救助、医疗救

助两类“民生微心愿”服务项目，探索形成了民生诉求收集、处理、

反馈机制。 

最后，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及不足，根据实际需求适当地拓展了服

务项目范围，在全镇范围内对“民生大莞家”工作进行了全面推广。 

 

 

 

 

 

 

 

 

 

 

 

 

 



六、存在的问题 

（一）合同、竣工报告存在内容填写不完整、不规范的情况 

本项目涉及的多份施工合同、竣工报告出现填写不完整或不规范

的情况：比如《清厦路武帝庙门前路段升级改造项目施工合同》未签

订日期、工期；《三中莲塘湖篮球场建设项目施工合同》约定工期为

签订合同后 30 日内完成，但合同并未填写签订日期；《罗马村村道

优化工程验收报告》中工程规模、工程造价、开工日期、竣工日期等

内容填写为空白，无法判断施工工期以及项目竣工时间。合同施工工

期或者生效日期如果不明确进行规定，可能导致无法判断施工方是否

履行义务、是否在合理期限内完成工作，从监督和管理的角度看，无

法保障工程进度。 

（二）资金筹集渠道单一，未拓展资金筹集渠道 

根据《清溪镇打造“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各

镇街应广泛引入社会资金，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2020 年“民生

大莞家”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和慈善资金，未开拓社会资金筹集渠道。    

资金短缺是各级政府比较头疼的问题，单纯靠政府投入的模式显

然难以满足社会旺盛的刚性需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不仅能够减轻

财政支出压力，而且可以加大资金投入，弥补社会民生公共服务“短

板”。 

（三）未建立对项目的质量控制机制，项目监督管理有待加强 

项目实施单位（清溪镇公共服务办公室）没有建立针对工程项目

的质量控制方案，同时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对项目施工进度、施工情况

的监督检查。 



“民生大莞家”所包含的子项目较多，各项目分别归属于不同的

村（社区），由村（社区）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实际管理。经调研，

项目实施单位并不参与项目合同签订、招投标以及项目施工情况的日

常监督等工作，也未组织人员对项目进行抽查或者巡视，仅在验收时

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检查，缺乏对项目的过程管理和控制。 

（四）绩效指标存在不明确、目标不合理的情况 

1.绩效指标不明确 

部分绩效指标的设计不符合“清晰、细化、可衡量”（SMART）

的原则。比如，“受益群众满意度”的目标值为“良好”，指标较为

笼统。 

2.绩效目标不合理 

首先，在实际制定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时，一般由相关人员自行填

写，单位内部协商、讨论不够充分；绩效目标的制定应作为项目实施

单位“集体”的大事，而不应被当成某个职工“独立”的工作； 

其次，部分指标目标值设置不太合理的情况：比如，调查受益目

标人群人数目标值 10000 人，实际调查人数 1239 人，目标值设定过

高，未考虑到清溪镇实际情况； 

最后，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或《项目支出绩

效目标申报表》理解有偏差，认为模板上存在的指标类型，如质量指

标、时效指标、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等，都需要

填写。项目实施单位应根据单位实际情况有选择的制定目标，如果项

目不涉及某项指标类型，可不填写。 

 

 

 

 

 



七、有关建议 

（一）加强合同审查，健全合同监督检查制约机制 

项目实施单位应提高对各村各项目签订合同的审查力度。拟定合

同文本后，要加强合同审签管理，合同文本经各项目负责人、律师审

核后，提交单位主管领导审定。在合同签订之前对合同进行审查，审

查过程中关注合同签订细节，比如签订的日期、生效时间等，发现不

规范情况及时要求整改。充分发挥单位监察、财务、审计等多方面监

督检查作用，加强对合同管理的监督检查，健全合同监督检查制约机

制，规范合同管理行为。 

（二）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多措并举筹集资金，支持项目发展 

一方面，加强政策引领，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抓住机遇，积极参

与到项目发展中来；另一方面，拓展视野，在政策范围内，采用多元

化的融资方式，广泛发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社会组织、志愿

者队伍、热心人士为项目筹集资金或直接承接项目，实现项目健康快

速发展。同时，强化监管和风险防范,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实现互利共

赢。 

（三）建立项目跟踪、监督检查机制 

1.建立项目的跟踪反馈机制。以月度、季度为周期对各个村负责

的各个项目进度开展检查、督促和通报的机制，对项目进度缓慢的村

进行定向辅导，帮助解决问题，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2.建立项目实施的日常检查机制。对项目实施进度、合规性、效

果性以及项目施工单位的规范性与到位性开展日常检查，并完整保存

检查资料底稿以作备查，督促项目乙方和监理方（若有）切实履行合

约，确保项目实施的效果。 



（四）科学规范设置，确保指标（含目标值）清晰、细化、可衡量 

1.绩效指标的设计应符合 SMART原则，做到清晰、细化、可衡量。

绩效指标可以从指导文件要求、项目总目标、项目目标任务数、部门

职责等方面提取，从时间、数量、质量、成本四个维度提炼。时间维

度可以用及时性、及时率、延迟次数、延迟天数等词语反映；数量维

度可以用次数、个数、收入、完成率、达成率、增长率等词语反映；

质量维度可以用排名、满意度、使用率、投诉次数下降率等词语反映；

成本维度可以用成本降低率、成本控制率、预算控制率等词语反映。 

2.绩效指标的设计不应只是相关办事员或项目负责人的“独立”

工作，而应是整个部门（单位）的“集体”工作。绩效指标初稿完成

后，牵头部门应组织相关领导、其他相关部门，展开讨论，进行头脑

风暴。 

 

 



附件 

民生大莞家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

分性 
2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

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

依据情况。 

初始分为 0分，根据以下条件的符合情

况，实行加分制： 

1、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

发展规划/行业发展规划/相关政策要求，

最高加 1分； 

2、项目立项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

部门履职所需，最高加 0.5分； 

3、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与相关

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

复，最高加 0.5分。 

立项程序规

范性 
2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初始分为 0分，根据以下条件的符合情

况，实行加分制： 

1、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最高

加 1分； 

2、项目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最高加 0.5分； 

3、项目立项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

策，具有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政府指导文件

或相关专家意见等，最高加 0.5分。 

备注：若项目不涉及立项，直接得 2分。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的

明确性 
5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

可衡量，用以反映和考核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

况。 

根据符合“清晰、细化、可衡量”要求的

绩效指标比例进行评分。符合要求的绩效

指标比例=符合要求的绩效指标数量/设

定的全部绩效指标数量*100%。评分标准

如下： 

1.符合要求的绩效指标比例=100%，得 5

分； 

2.80%≤符合要求的绩效指标比例<100%，

得 4分； 

3.60%≤符合要求的绩效指标比例<80%，

得 3分； 

4.40%≤符合要求的绩效指标比例<60%，

得 2分； 

5.符合要求的绩效指标比例<40%，得 1分

及以下。 

绩效目标合

理性 
5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指标目标值是否依据充分，

是否经过充分协商讨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

符情况。 

初始分为 0分，根据以下条件的符合情

况，实行加分制： 

1、项目支出根据要求进行了绩效目标申

报，最高加 1分； 

2、设定绩效目标时，部门(单位)内部进

行了充分协商、讨论或论证，考虑了单位

实际情况/历史数据/行业先进水平等信

息，最高加 2分； 

3、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际内容具有相

关性，最高加 2分。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

学性 
4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

资金额度与项目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初始分为 0分，根据以下条件的符合情

况，实行加分制： 

1、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最高加 1分； 

2、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最高加

1分； 

3、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最高加 2分。 

资金分配合

理性 
2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项目实

施单位实际情况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初始分为 0分，根据以下条件的符合情

况，实行加分制： 

1、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最高加 1分； 

2、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实施单位

实际情况相适应，最高加 1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3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达项目单位的资金额度/计

划安排或下达的资金额度*100%，用以反映和考

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得分=3分*资金到位率 

备注：因项目实施单位原因（如不积极作

为、延迟提交相关申请等），导致资金不

到位的均在考核范围内，否则视同资金到

位。 

预算执行率 3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金额/项目资金实际到位

金额*100%，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

况。 

1、90%≤预算执行率≤100%，得分 3分； 

2、支出率＜90%，得分=3分*预算执行率； 

3、支出率＞100%，每超 1%，扣 0.5分，

直至扣完权重。 

资金使用合

规性 
4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

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1、项目资金的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

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每笔资金的拨付均有完整的审

批程序和手续，资金的使用均符合项目预

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得分 4分； 

2、每出现 1笔不符合上述情况的支出或



行为，根据金额大小或情节严重程度酌情

扣 0.5-4分，直至扣完权重。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

全性 
5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

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

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1、项目实施单位的业务管理制度、财务

管理制度或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健全，各项

制度或办法均合法、合规、完整，得分 5

分； 

2、项目实施单位的制度或办法存在少量

缺失，扣 1分；存在大量缺失扣 3分； 

3、每发现 1项制度或办法不符合“合法、

合规、完整”的原则，扣 1分，直至扣完

权重。 

制度执行有

效性 
5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用以反

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初始分为 0分，根据以下条件的符合情

况，实行加分制： 

1、项目实施单位的相关管理制度传达及

时、到位，最高加 1 分； 

2、项目调整（如项目预算、内容、任务

计划的调整等）手续完备，最高加 1分（若

项目未出现调整，直接加 1分）； 

3、项目实施单位制定了相应的质量控制

方案/质量要求或标准，采取了相应的跟

踪、监督检查、考核、反馈等措施，最高

加 1分； 

4、项目合同、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

料齐全并及时归档，最高加 1分； 

5、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

息支撑等落实到位，最高加 1分。 



产出 

产出数量 

“民生微实

事”项目完成

数量 

12 

2020年清溪镇计划开展的“民生微实事”项目

22个，包含试点项目 5个，试点外项目 17个，

以实际完成项目数量进行考核。 

实际完成项目数=22，得满分； 

每少完成 1个，扣 1 分，直至扣完权重分。 

产出质量 

动员部署及

试点工作完

成情况 

12 

根据《清溪镇打造“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

施方案》，在动员部署阶段及需要制定实施方

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在开展试点阶段，需

要初步探索民生诉求、处理、反馈机制，以实

际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1、制定实施方案,加 4分； 

2、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 4分； 

3、初步形成民生大莞家收集、处理、反

馈工作机制，加 4分。 

推广阶段工

作完成情况 
12 

根据《清溪镇打造“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

施方案》，在全面推广阶段（2020 年 12月底

之前），需根据实际需求拓展服务项目范围，

完善各类民生诉求办理配套政策，健全“资金

筹集和拨付机制”，以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1、拓展服务项目范围,加 4分； 

2、完善各类民生诉求办理配套政策，加

4分； 

3、健全“资金筹集和拨付机制”，加 4

分。 

产出时效 
便民工程完

成及时性 
12 

根据《东莞市打造“民生大莞家”品牌项目实

施方案》，原则上便民工程应在 6个月内完工，

以便民工程工期进行考核。 

便民工程工期≤6个月，得满分； 

每多一个星期扣 3分，直至扣完权重分。 

效益 项目效益 
公众满意度

测评情况 
12 

针对 2020年“民生微实事”各个项目，网络系

统对村民发送短信进行满意度调查，以各村统

计的公众满意度测评结果为准，通过满意率进

行考核，满意率=（整体评价满意或者非常满意

的人数/参与测评的总人数）×100%。 

满意率≥90%，得满分； 

80%≤满意率＜90%，得 9-11分； 

70%≤满意率＜80%，得 6-8分； 

60%≤满意率＜70%，得 3-5分； 

满意率＜60%，得 2分及以下。 

合计   100   

 


